
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0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 

 

议案一： 

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要求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，

需对注册资本进行变更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，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77万元变更为

人民币8177万元，公司总股本由6077万股增加至8177万股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以上议案，请审议。 

 

 

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



议案二：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要求，需

对2009年7月24日召开的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上市后适用的《公司章

程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正。修正内容有： 

原： 

第三条 公司于【  】年【  】月【  】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

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【  】万股，于

【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在【 】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。 

   修正为： 

第三条  公司于2009年9月2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)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00万股，于2009年10月30

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。 

原： 

第十二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：【 】。 
修正为： 

第十二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：采用先进而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的经营方法，努力

提高检测技术，不断拓宽检验、测试及认证服务领域，并使公司在质量、信誉和服

务等方面具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。努力提高经济效益，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

资回报。  

原： 

第十八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【 】股，其中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

的股份6077万股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股份【 】股。 

修正为： 

第十八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8177万股，其中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

的股份为6077万股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股份2100万股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审议。 

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
议案三： 

关于成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 

为强化公司高管的薪酬与考核管理体系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董事会拟成立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薪酬计划或方案，并对执

行情况进行监督；审查董事和高管人员履职情况，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。 

该委员会委员由万峰先生、徐帅军先生、田景亮先生共三人担任，由独立董

事田景亮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 

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以上议案，请审议。 

 

 

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